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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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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
成效檢核實施計畫

系統填報說明會

檢核實施計畫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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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附錄

線上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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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及計畫目的

協助推動大專校院環保、安衛及災防工作

引導大專校院建立完備環境管理機制

為減輕學校行政負擔及簡化相關流程，加強適法性監督，原統合視導項
目6-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與執行成效，自107年起改以建立系
統平臺方式，由學校線上填報，並邀請專家學者進行線上審查作業

95-100年
評鑑

103年
輔導

104-105年
統合視導

107-110年
系統現況
調查

推動校園自主管理，引導學校建立完整環境管理機制

線上提報法規應辦事項及相關績效成果

111-114年
系統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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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13年114年

111年

大學
校院

技職
校院

• 公私立大專校院(未包括
空中大學、軍警校院、
宗教研修學院)於學校安
全衛生資訊網線上填報

• 每年檢核約40校，以4年
為1週期

檢
核
對
象

檢
核
項
目

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理現況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現況

校園災害管理現況

貳、檢核對象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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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檢核38校名單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庚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敏實科技
大學 ⻑庚學校財團法人⻑庚科技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
管理學院 建國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中原大學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
大學 真理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元智大學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
科技大學 逢甲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
首府大學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亞東科技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亞洲大學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 共計國立14校，私立24校

貳、檢核對象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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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標組織
(2)室內空品
(3)水污染
(4)廢棄物

(5)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6)能源
(7)其他環保

⼀、環境保護
能資源

(100分)

(8)執行成效
(9)特色評分

(1)目標組織人員
(2)⼀般安全衛生

(3)機械設備化學品
(4)衛生管理

二、職業安全
衛生

(100分)

(5)執行成效
(6)特色評分

(1)校園災害管理體制
(2)安全學習設施

三、校園災害
管理

(100分)

(3)執行成效
(4)特色評分

•應達成檢核項目：適法性督導，
引導學校自主管理

•異常者由其他計畫輔導追蹤改善

人員

組織
計畫

物品

管理

事務管
理(檢
測申報)

應達成檢核項目(70分)

貳、檢核對象與項目
+執行成效(20分)
+特色評分(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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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項 檢核指標
目標組織 政策及目標、校內環保/能資源專責單位
室內空氣
品質 公告場所、專責人員、管理計畫核准、定期檢驗

水污染 核准廢污水產生量、防治措施計畫、廢污水處理情形、排
放許可、專責人員、定期申報

廢棄物 ⼀般廢棄物、指定事業、事廢清除處理方式、事廢申報情
形

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

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管理人員、危害
預防及應變計畫、申報運作情形、聯防組織

能資源 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能源管理法(800瓩以
上)、電力設備及用電設備定期檢驗及結果備查

其他環保 綠色產品採購、環境教育指定人員、環保稽查處分、環保
署公告塑膠類限制使用事項之校內推動情形

⼀、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理現況
貳、檢核對象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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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項 檢核指標

執行
成效

1.環境保護管理
(1)執行毒化物運作減量/文件註銷與演練觀摩、事業廢棄物產源責任
(2)辦理綠色採購教育訓練及加分評核
(3)落實推動氣候變遷調適作為
(4)開設氣候變遷或永續發展教育通識課程，並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5)確實依照「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及「各級學校犬貓管理注意事
項」落實「動物保護法」

(6)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7)近3年人均⼀般生活垃圾量有否下降趨勢
(8)設置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
(9)推動二手或不用品交換使用，促進資源循環

2.能資源管理
(1)推動重點節能資源項目，優於政府節能目標，或取得相關能源認證或
輔導機制

(2)設置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並同步確認發電量合理性
(3)設置地面型光電球場、停車場，或推動公⺠電廠
(4)辦理常態化節約用水執行成效
(5)落實能源轉型、節能教育宣導及能資源開課情形，並定期檢核逐年汰
換老舊電力設備及用電設備

特色
評分 • 環境保護/能資源管理特別績效或創新作法

⼀、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理現況
貳、檢核對象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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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現況
細項 檢核指標

目標、組
織及人員 政策目標、勞工人數、委員會、設置人員、管理系統

⼀般安全
衛生管理

管理計畫、管理規章、工作守則、⼀般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針對實驗(習)場所擬定合適呼吸防護計畫、承攬管
理、執行高處作業墜落預防作為

機械設備
化學品
管理

•危險性機械設備：現況、檢查合格、合格操作人員、
SOP、教育訓練

•機械設備：型式驗證、安全標準SOP
•個人防護器具、自動檢查計畫、特殊作業、危害性化學
品、優先管理化學品、管制性化學品

衛生管理

•作業環境監測、局限空間、四大計畫(暴力/過勞/⺟性/人
因預防)、有害作業

•職業健康管理：體格/健康檢查、醫師/護理人員、急救
人員、特殊健康檢查分級管理、勞檢(安衛)稽查處分

貳、檢核對象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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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現況
細項 檢核指標

執行
成效

1.建構降低校園學習與職業災害風險的環境及成效
2.開設安全衛生通識及辦理教育訓練情形
3.運用數位化資源辦理或創新實驗(習)場所教育訓練
4.參加「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自主互助聯盟」
5.推動校內各工作場所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情形
6.實驗(習)場所設置監控設備
7.訂定危害辨識風險評估與控制計畫
8.運用教育部及其他單位(如環保署大專院校毒化防災列車、職安署或消
防署等)資源辦理安全衛生相關宣導活動之推行成效

9.實驗(習)場所之實驗設備氣罩裝設靜壓、流速等監測設備
10.校內安衛優良事蹟，向校外推廣之成效
11.推動校內氣體鋼瓶購入、交接等紀錄登載與落實管理作為，優先以瓶
換瓶、責任退瓶、避免買斷輸入

12.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未達須設置直接隸屬雇主之⼀級管理單
位，仍優於法規設置⼀級管理單位

特色
評分 • 安全衛生管理特別績效或創新作法

貳、檢核對象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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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園災害管理現況
細項 檢核指標

校園
災害
管理
體制

‧建立學校災害管理組織架
構/設立校內災害防救專責
單位、每學期召開會議討
論校園防災工作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編
撰消防防護計畫、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校園防護團防
災演練執行作為

‧公告及張貼校園災害應變/
通報流程並辦理教育訓練

‧編列災害防救業務經費、
建立心理諮商輔導資源
表、擬定災害應變遠距教
學及學生復課/補課計畫

貳、檢核對象與項目

細項 檢核指標

安全
學習
設施

‧評估校園周邊人為災害
潛勢地點、建立校園環
境與設備檢查機制

‧校舍安全調查、宿舍結
構安全調查

‧公告及張貼宿舍疏散避
難地圖

‧設定宿舍防災設施整備
清單

‧各類災害整備器材器具
設備清單、救護用品清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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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項 檢核指標

執行
成效

1.辦理校常態性災害防救演練
2.辦理實驗室複合型災害演練
3.辦理毒化災常態性災害防救演練
4.辦理國家防災日災害防救演練
5.規劃師生災時臨時收容空間
6.辦理定期全校教職員及學生防災教育知能與技能培訓
7.推動學校與地方救援單位合作
8.推廣智慧防災科技運用
9.提升住宿生及賃居生防災相關知能
10.結合大學社會責任(USR)推展防災教育
11.因應氣候變遷落實調適防災作為，加強校園韌性耐災能力
12.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特色
評分 • 災害管理特別績效或創新作法

三、校園災害管理現況

貳、檢核對象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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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部聘請專家學者共同組成線上審查團隊

由本部參考相關法令等研擬年度檢核項目、檢核細項及檢核
指標，並先公布學校自我檢核表內容予受檢學校；若檢核項
目(細項)或其他原因，函請本部同意後，該項得免予填寫

環境保護及能
資源管理現況

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現況

校園災害
管理現況

• 檢核團隊

• 檢核項目

參、檢核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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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程 工作項目

前置作業 1月至6月 檢核實施計畫核實性，籌組線上審查團隊

指標說明 5月至6月 辦理111年受檢學校說明會(38校)

自我檢核 7月至8月 學校進行自我檢核並線上提報

審查委員
線上審查

9月上旬 永發預評作業，提醒學校補足缺漏資料

9月 辦理審查委員會，說明審查程序
(按實際需求日數進行調整)

9月至10月 委員進行線上審查，提供委員諮詢學校補件

結果決定

10月 進行審查結果確認(各組正副代表委員)

11月 受檢學校提出申復，必要時召開申復會議

11月 完成申復意見處理

12月底 完成審查結果報告書及決定結果運用
註：按實際需求日數進行調整，並以正式公文發布為準

肆、檢核作業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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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三依法無需辦理檢核項目(或檢核細項)，經同意者得免
填與不計分，並依比例調整應達成檢核項目為70分

CNS 45001或ISO 45001

‧認證3年者給70分x90%=63分

函文
檢核項目二
應達成檢核
項目免評

應達成檢核
項目依適法
性調整

檢核成績計算

教育部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或
管理制度、TOSHMS
‧認證2年者給70分x85%=59.5分
‧認證3年者給70分x90%=63分

※受檢年度仍在認可效期內，且為全校性驗證認可範圍
※請於6月30日前行文教育部提供免評相關證明

檢核項目 應達成檢
核項目

執行
成效

特色
評分 總分

⼀、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理現況 70 20 10 100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現況 70 20 10 100

三、校園災害管理現況 70 20 10 100

伍、檢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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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報告書(申復結果確認)審查結果報告書初稿
申復

第⼀階段 第二階段

檢核項目 檢核
細項

委員
意見

單項檢
核項目
分數

審查結果

⼀、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理 Ｏ通過 Ｏ待改進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Ｏ通過 Ｏ待改進
三、校園災害管理 Ｏ通過 Ｏ待改進

重點追
蹤輔導

Ｏ免輔導
Ｏ接受追蹤輔導
Ｏ專案追蹤輔導(檢核項目有二項以上待改進者)
Ｏ單項追蹤輔導(單項檢核項目未通過者)
⼀、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理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三、校園災害管理

審查結果報告

•擇優錄取1至3校列為特優，公開表揚並請學校敘獎
•審查結果報告書公布並函知學校，結果運用作為獎補助推動校園
環境安全及衛生績效之參據

伍、檢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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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D 指標配分及計算公式

檢核項目
(配分)

應達成檢
核項目
(70)

執行
成效
(20)

特色
評分
(10)

不適
用分
數

應達成檢核項目
調整得分 總分

⼀ 50 15 8 5 50/(70-5)*70
=53.8

53.8+15+8
=76.8

二 免評1 10 8 --- 70分*85%=59.5分 59.5+10+8
=77.5

三 65 5 8 2 65/(70-2)*70
=66.9

66.9+5+8
=79.9

1免評範例：具教育部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可2年，申請免評經
同意者，檢核項目二之應達成檢核項目免評，並給70分*85%=59.5
分

伍、檢核結果 檢核成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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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報告書
初稿

申復

審查結果報告書

文 到 後
7個工作天內
向教育部提
出申復申請

約10個
工作天 申復處理

受檢核學校收到審查結果報告書初稿
後，應儘速轉知校內相關單位確認委
員意見

申復屬性
• 報告初稿內容「不符事實」
• 提供補充資料「要求修正事項」

申復需檢附資料
• 附錄F申復申請書
• 附錄E個人資料利用切結書

申復之處理，以1次為限
• 若學校於提報截止日前，未執行檢核
指標者，以及審查期間委員要求補正
事項，學校未提供回復者，不得再以
同檢核指標進行申復

陸、申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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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重點追蹤
輔導對象

單項
重點追蹤
輔導對象

2項以上「待改進」
檢核項目之審查結果有2項以上「待改進」者
(總分未達70分)，次⼀年度應接受本部專案輔導

任⼀檢核項目「待改進」
‧檢核項目之審查結果有任⼀檢核項目「待改進」者(總
分未達70分)者，列為單項重點追蹤輔導對象

‧或提出個別需求之學校，續以追蹤輔導，以確實掌握
執行進度及後續成效

柒、追蹤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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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謝 謝 指 教


